
浙江师范大学 研究生课程教学 调停课申请表

（         —         学年第      学期）
	调停课时段
	    　 月   　  日 ～    　月  　    日
	申请调停课

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教师（签名）：　　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申请调停

课程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教学班
	原教学安排
	补课安排

	
	
	
	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研究生教学秘书

审核
	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

年     月    日
	学院审批

意见
	分管领导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（学院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注：

1．“补课安排”栏的“上课地点”如果与“原教学安排”相对应时间的“上课地点”不同时，请注意是否需要借用教室；

2．“研究生院意见”栏是否签署，根据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